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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夏区推进政务服务集成创新改革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

署，加快构建“集成化、特色化、增值化”的涉企政务服务体系，

扎实推进全区政务服务集成创新改革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订本方

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、区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，聚焦企

业和群众办事需求和痛点难点堵点，在优化提升基本政务服务的

基础上，坚持集成创新与数字赋能相结合，全力推动涉企政务服

务从便捷服务向增值服务迭代升级，建立形成政企互动、经营主

体“有感有得”的政务服务新生态，打造形成优化营商环境“江

夏样板”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1.统一领导，敢闯敢为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要

瞄准最高标准、最高水平，优化政务服务”的指示精神，提高政

治站位，把推进政务服务集成创新改革作为重大改革任务来抓，

坚持以上率下、高位推进，确保政务服务集成创新改革各项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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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序推动。

2.需求导向，有求必应。立足企业视角，前移服务关口，感

知企业生产经营、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，主动发现和

回应企业需求，将企业需求转化为服务清单，从“有什么、给什

么”转变为“要什么、给什么”。

3.多元协同，降本增效。充分整合各类资源要素，积极推动

政府、社会、企业三方协同，引导高校院所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

织、中介机构、平台运营等服务机构参与，切实支持企业把成本

降下来，把效能提上去。

4.系统集成、数字赋能。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、产业发展全

链条，提供更广范围、更深层次的集成服务；丰富“亲清江夏”

惠企服务平台功能，推进系统互联、数据互通、多跨协同、综合

集成，以数字赋能实现惠企政策直达快享、政务服务智能精准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

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、全产业链条，重点围绕政策、法律、

金融、人才、科创、国际贸易等方面打造若干标杆服务品牌，争

取在全省和全市率先探索出台一批涉企服务集成创新标志性成

果。着力以集成创新改革助企降低成本、增加效益、强化功能、

赋能发展，实现“政务服务最便利、市场服务最优质、前瞻服务

最精准”，逐步构建形成全天候、全过程、全体系的精准、便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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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质、高效为企服务新生态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组建“一专班”。在区推进政务服务集成创新改革工

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组建工作专班，统筹推进集成服务相

关工作，强化对集成创新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确保服务集成线

上线下一体化运行平稳高效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发改局、区行政审

批局；责任单位：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，各街道办事处〈含江夏

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金水办事处、梁子湖风景区管委会，下同〉）

（二）编制“一清单”。全面梳理在政策、法律、金融、人

才、科创、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涉企服务事项，编制并对外发布涉

企服务事项清单；积极对接省市及区内相关系统，加强涉企服务

数据的汇聚，形成以场景应用授权为基础的数据共享清单。按照

“统一服务事项、统一服务机构、统一服务范围、统一办理方式”

的要求，确定涉及本单位的服务对象、服务流程、服务期限、办

理渠道等，逐步推动清单内业务进驻涉企服务集成专区和“亲清

江夏”惠企服务平台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发改局、区行政审批局，

区大数据中心；责任单位：区科经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

税务局、区卫健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市场监

管局等部门和单位）

（三）开辟“一专区”。围绕“便捷化、智能化、一站式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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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服务目标，依托江夏区市民之家，充分发挥区企业和人才服务

中心作用，组建“企业之家”涉企服务集成专区。按照“只进一

扇门、办成所有事”的标准，积极拓展服务功能，统筹做好涉企

服务事项和人员进驻、跨层级跨系统跨领域业务协同、涉企运行

数据分析研判、协调解决疑难问题以及服务全程跟踪督办等工

作，通过专区“一个口子”进行企业需求受理、流转、督办、反

馈。优化和提升线下服务功能，整合相关资源和服务，逐步建设

政策服务、法律服务、金融服务、人才服务、科创服务、国际贸

易服务等特色增值服务专区。（牵头单位：区行政审批局，区企

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；责任单位：区科经局、区发改局、区财政局、

区人社局、区税务局、区卫健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商务局、区市场

监管局、区水务和湖泊局，区法院，区大数据中心等部门和单位）

（四）推行“一个码”。推动纸质营业执照二维码与电子营

业执照企业码“两码合一”，将“企业码”作为政务服务事项的

主要企业身份认证载体，关联归集展示企业相关信息数据。融合

“企业码”应用体系和各类特色场景，拓展“企业码”在市场准

入、纳税、金融、招投标等涉企高频服务领域应用。依托全领域、

全链条、全方位的应用体系，实现企业办事“一码通行”。（牵头

单位：区行政审批局，区大数据中心；责任单位：区科经局、区

发改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人社局、区税务局、区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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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水务局，区法院等部门和单位）

（五）升级“一平台”。在现有“亲清江夏”惠企服务平台

功能的基础上，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，加快整合项目服务、

金融服务、人才服务、科创服务、法律服务、投资服务、中介服

务等功能模块，不断迭代升级服务功能。持续推动区内企业办事

的应用网站、移动端等向“亲清江夏”整合，将“亲清江夏”打

造成为江夏区统一的企业综合服务平台。深入推进涉企服务线上

协同、集成办理，进一步丰富服务场景、优化交互体验，提升平

台活跃度、覆盖率和使用黏性，建立健全线上线下一体化、全过

程、精准化服务机制，提升企业服务满意度、获得感。（牵头单

位：区发改局；责任单位：区行政审批局、区科经局、区商务局、

区税务局、区司法局、区人社局、区市场监管局，区企业和人才

服务中心、区大数据中心等部门和单位）

（六）梳理“一类事”。围绕市场准入、获取经营场所、市

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、劳动力市场、获取金融服务、跨境贸易、

纳税、解决商业纠纷、促进市场竞争和办理破产等重点领域，针

对满足企业全生命周期某个阶段、产业链特定节点等重大需求，

在延伸拓展基本政务服务“一件事”基础上，不断优化服务创新，

拓展服务场景，关联叠加科技成果转化、市场供需、人才、金融、

投资等，编制“一类事”指导目录，谋划打造一批江夏区特色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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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事”服务场景，成熟一项上线一项。嵌入涉企服务集成专区和

“亲清江夏”惠企服务平台，提供线上线下套餐式服务。（牵头

单位：区发改局、区行政审批局；责任单位：区委组织部（人才

办），区法院，区市场监管局、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区住建局、

区科经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区水务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

区商务局、区税务局、区司法局，区大数据中心、区企业和人才

服务中心等部门和单位）

（七）设置“一主题”。以市场主体感受为第一感受，聚焦

企业“急难愁盼”,通过有组织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，创建形成

“亲清夏午茶”活动品牌,进一步畅通企业反映情况和诉求渠道，

实现政企沟通无障碍、问题办理有质效、齐心协力谋发展的活动

目的，切实提升市场主体降成本的获得感、办事很便捷的体验感、

创新受尊重的成就感、创业不受扰的安全感、“入夏”即入家的

归属感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发改局，区企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；责任

单位：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，各街道办事处）

（八）捋顺“一条链”。围绕“3311”重点产业发展需求，

不断深化“链长+链主+链创”工作机制，坚持锚定产业链，健全

服务链、畅通供应链、提升价值链，加快形成支持重点产业链强

链延链补链的服务体系。围绕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，完善“增资

扩产、项目引进、政策支持、落地实施、投产见效”全过程帮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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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服务机制，搭建政府、机构、企业互动平台，有效解决信息不

对称等问题。围绕重点腰部企业，以大数据分析技术为依托，追

踪企业发展动态、经营状况、创新需求等信息，提供成长诊断服

务，助力企业加速成长为“新链主”。围绕产业链小微企业，及

时梳理发布相关产业链市场需求、项目建设、招商信息等，积极

促进“内循环”，助推实现产业链“大中小”“上下游”协调发展。

（牵头单位：区发改局、区科经局，区企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；责

任单位：区商务局、区税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

区住建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文旅局，区大数据中心、区

区校合作发展促进中心等部门和单位，区工商联，各街道办事处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、

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、区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为

成员的江夏区推进政务服务集成创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（其组成

人员名单附后）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建立常态化协调机

制，做好部门协调推动、业务指导等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改革创新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聚焦企业经营发

展需求，不断拓展涉企服务内容，积极推动跨部门涉企服务流程

再造和业务闭环，提升改革实效，形成实用、管用、好用的经验

做法，争取形成一批标志性集成创新成果。充分利用各种媒体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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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开展政务服务集成创新改革的宣传推介，提高企业和群众改革

参与感和满意率。

（三）强化上下联动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改革推进中

的难点堵点问题研究，需省市级层面解决的问题积极向上争取支

持；需区级层面解决的问题由办公室定期梳理汇总，明确责任部

门，做好跟踪督办。鼓励基层创新，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围绕企

业需求，不断拓展涉企服务内容，因地制宜，大胆探索。

（四）强化考核评价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把企业的满意度

作为改革的重要评价标准，通过无感监测、问卷调查等形式，检

验改革成效、推动改革落实。加强评估结果运用，及时反馈评估

发现的问题，完善以评促改、以评促优的工作闭环。区营商办要

加强对政务服务集成创新改革推进情况的跟踪评价，列入优化营

商环境绩效考核重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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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夏区推进政务服务集成创新改革工作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舒贵传 区委副书记、区人民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曾建辉 区委常委、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

雷 明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朱 峰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

熊剑军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三级调研员

郑宜珍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区委老干部局局长

谢 滔 区委统战部副部长、区工商联党组书记

刘忠友 区发改局局长

陈新文 区财政局局长

胡 静 区科经局局长

葛增来 区商务局局长

尹文韬 区司法局局长

汪新元 区人社局局长

林 剑 区住建局局长

张 浒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姚 毅 区税务局局长

陈裕营 区水务和湖泊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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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春生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

王太明 区文旅局局长

叶晋军 区卫健局局长

汪瑞铭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

周志明 区行政审批局局长

刘 焱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

刘 勋 区大数据中心主任

刘 俊 区区校合作发展促进中心主任

陈 婷 区企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

卢 鹏 江夏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

熊传胜 金口街道党工委书记

段善斌 纸坊街道办事处主任

谢 军 郑店街道办事处主任

卢 平 乌龙泉街道办事处主任

郭 强 五里界街道办事处主任

黄 芳 安山街道办事处主任

柳 渊 湖泗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杨 丽 法泗街道办事处主任

祝志胜 山坡街道办事处主任

许世君 舒安街道办事处主任



- 11 -

王怀根 金水办事处主任

李宏武 梁子湖风景区管委会党委书记、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周志明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薄鹏举、田

长荣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综合协调等各项工作。

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成员单位接任工作的同志递补，不再

另行发文调整。


